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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镇朱庄村（地号：012-051-275）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盐城市瑞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镇朱庄村（地号：012-051-275）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盐都国用（2008）字第012001644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27035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54070平方米。
估价目的：盐城市瑞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镇朱庄村（地号：012-051-275）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23年2月14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盐都国用（2008）字第012001644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251）。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住宅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需要移除的树木。依据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该宗地供地条件为：场地平整达到地上建筑物拆除后的净地，周围基础设施达到三通。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估价结果未扣除树木移除的费用。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盐都国用（2008）字第012001644号]，本次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27035平方米。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上载明的为依据，规划建筑面积为54070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为2078年10月26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55.73年
。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55.73年
。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3年2月14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55.73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3年2月14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盐城市瑞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012-051-275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镇朱庄村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盐都国用（2008）字第012001644号
	城镇单一住宅用地（251）
	——
	住宅
	不高于2
	——
	2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需要移除的树木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55.73
	27035
	54070
	
	
	

	抵押价格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盐都国用（2008）字第012001644号]原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需要移除的树木；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盐都国用（2008）字第012001644号]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盐都国用（2008）字第012001644号]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地块东、北至无明显界址，难以确认估价对象具体位置，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位置以不动产权利人领勘人指认为准。

6.评估专业人员分析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资料及相关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查询估价对象所在行政区域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备案信息（中国土地市场网），截至估价期日，未发现估价对象在开发利用上存在受罚情形；评估专业人员执行本次估价业务的目的是仅对估价对象价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超出执业范围的内容不予确认和发表意见。
7. 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附件1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估价方法1

见表格版
（二） 估价方法2
见表格版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及抵押价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2
	
	
	
	
	

	
	
	
	
	
	

	汇总
	
	
	
	
	


（二）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2
	估价期日
	20XX年X月X日

	3
	评估总值
	

	4
	抵押价格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见下表
	——

	4
	合计
	小写
	

	
	
	大写
	

	5
	抵押净值
	小写
	

	
	
	大写
	

	6
	抵押净值单价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转让：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
	

	2.
	扣除项合计
	
	——
	（1）+（2）

	（1）
	原购房价及相关税费
	
	——
	1）+2）+3）

	1）
	原购房价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加计扣减项
	
	5%
	有购房发票的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5%计算

	3）
	相关税费
	
	0.00%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转让税金支出
	
	0.00%
	1）ˣ附加税/（1+5%）

	3.
	增值额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
	


自行开发：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
	

	2.
	扣除项合计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0.00%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3）
	建造成本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
	[（1）+（2）+（3）] ˣ相关系数

估价对象尚未开发建设，此处不计取

	（5）
	转让税金支出
	
	0.0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20.00%
	房地产：[（1）+（2）+（3）] ˣ相关系数  

土地：（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
	


估价项目名称：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镇朱庄村（地号：012-051-275）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XX、XX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3-1-0095-P01DYGJ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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